
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

一次性告知单

一、办理范围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第 7 条，建筑工程开工前，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

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；但是，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限额以下的小型工程除外。

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》第 2条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、装修装饰和与

其配套的线路、管道、设备的安装，以及城镇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施工；建设单位在开工前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，向工程

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（以下简称发证机关）申请领取施工许可。工程投资额在 30 万元以下

或者建筑面积在 300 平方米以下的建筑工程，可以不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。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

部门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，对限额进行调整，并报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。

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批准开工报告的建筑工程，不再领取施工许可证。

《贵州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》第 13条，建设工程具备开工条件后，建设单位应当依法按照项目管理权限向住房城乡建设

主管部门或者交通运输、水利等部门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。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工程投资额在 30 万元以下或

者建筑面积在 300 平方米以下的建筑工程，可以不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。

二、申请资料：

序号 材料清单 形式/数量

1 施工许可申请表； 系统填表/1 份

2

建筑工程用地批准手续（建设单位持有土地使用权证、建设用地批准

书（建设用地批准书与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合并的，提供建设用地规

划许可证即可）、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合同或国有土地划拨决定书之一

的，均可以认定其已办理用地批准手续）

原件/1 份

3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原件/1 份

4 建筑施工中标通知书（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提交） 原件/1 份

5 施工图审查合格书 原件/1 份

6 建设资金已落实承诺书 原件/1 份

7 贵州省建筑工程开工安全生产条件承诺书 原件/1 份

三、审批程序：1.申请人登录“黔东南州工程建设项目网上办事大厅(http://117.187.213.252:8801)进行网上申报，也可

通过贵州政务服务网-工程领域按钮跳转到申报页面，再提交纸质材料至工程所在地县（市）或州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；2.

审批部门审查人员对所提交的电子文件和纸质材料进行审查，决定是否受理。不予受理的，一次性告知理由；3.对于决定受

理的，由审批部门进行审核，并在承诺期限内作出决定；4.向申请人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批准文件。

收件受理→审查→制证发证

四、办理时限：法定时限 7个工作日；承诺时限 2个工作日

五、收费标准及依据：该事项不收取费用

六、审批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、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》、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

第 279 号）、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<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>等三部规章的决定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城乡建

设部令第 52号）、《贵州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》

七、窗口咨询电话：0855-61196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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